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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中的科目选考机制
———一个博弈论分析

盛大林　吴星晔　钟笑寒＊

：新高考改革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考试科目，但考生为追求高分而进
行的策略性科目选择也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政策后果。本文研究了科目选考机
制下的纳什均衡。研究表明，科目选考制度存在多重纳什均衡的问题，且其中
一些均衡可能会导致选考不同学科的人数比例差异过大。选考科目保障机制能
够有效缓解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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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高考制度改革一直是社会大众和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指出要 “推
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拉开了新高考改
革的序幕。２０１４年９月，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
出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由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的成绩组成，除必考的语文、数学、外语
之外，学生需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门科目中自主选择科目进行考
试，自主选择的科目被称为选考科目。文件下发后，截至２０２１年８月，已有３个批次，
共１４个省市公布并实施了相应方案。① 为了使得选考不同科目组合的考生成绩相互可
比，各省市均采用了等级赋分制，即将考生在某一自选科目中所取得的成绩，根据考生
的原始分在报考该科目的所有考生中的排序位置，来赋予相应分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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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高考改革实践中，前两个批次的省市采用的是 “３＋３”模式，考生在六门科目中选择三门进行考试，
而第三批次的省市采用的是 “３＋１＋２”模式，考生必须在物理与历史中选择一门，并另从其他四门科目中再选择两
门进行考试。

以第三批新高考改革省份江苏所使用的转换规则为例，假设一名考生在高考时地理卷面分数为８５分 （满分
１００），而在全省选考该科目中排名前１５％的考生的原始分数区间为７９—１００，则由转换规则 （该转换规则依据正态

分布确定）查表，知道前１５％的赋分区间为８６—１００，记该考生的标准分为Ｔ，则Ｔ 满足
１００－８５
８５－７９＝

１００－Ｔ
Ｔ－８６
解得

Ｔ＝９０，即该考生最终的地理成绩为９０分。规则细节可参考江苏省 《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成绩计入高
考总成绩方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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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等级赋分制，考生的成绩主要取决于考生在报考该科目的考生群体中的相对水
平 （即分位数），而非其原始分数。科目选考机制推出后，一部分考生家长担心，如果
考生群体预期选择某科目的考生能力较强，则能力略弱的学生将不选择该科目，从而反
过来支持了这样的预期，最终导致该科目报考人数比例较低。

事实的确如此。例如，２０１７年，浙江省选考物理的考生占全体考生的比例为

３６．０％，２０１８年这一数据降为３０．０％，选考物理的考生比例已成为所有科目中最低。

作为对比，２０１６年 （实行科目选考前一年），浙江省考生中选考物理的学生 （即 “理科
生”）占比为６３．０％ （冯成火，２０１８）。为了应对物理科目考生人数大幅下降的情况，部
分省份调整了改革方案，要求考生必须从物理和历史中选择一门，再从剩下的四门科目
中选择两门。然而，调整后的选考方案依然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２０２１年江苏省实行
了调整后的方案，选择化学的考生仅占总考生的１４．６％①，远低于四科目选二的平均选
考比例５０％。

为了尽快扭转某些特定科目选考人数下降的趋势，多省的教育部门推行了选考科目
保障机制。这一机制规定了一个保障比例，当该科目实考人数占当年高考总实考人数的
比例低于该保障比例时，启动保障机制，具体操作是：将该保障比例对应的考生人数作
为等级赋分的比例基数，人为添加分数低于实考最低分的 “虚拟”考生，使总人数达到
等级赋分的比例基数，以此提高原有实考考生在该科目取得的分数。以上述的江苏省为
例，江苏省于２０２０年３月针对化学学科建立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将保障比例定为２５％，

按照２０２１年的高考数据，如不考虑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则化学学科的最后一名考生的
成绩为最低分３０分；如考虑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则最后一名考生在计算成绩时的排名
变为１４．６％／２５％＝５８．４％，处于５６—７０分的区间。

虽然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当实际触发时，会引起人们对公平的担
忧：考虑最极端的情况，如果一名考生每科都交白卷，在上述例子中，在没有选考科目
保障机制的生物科目里他只能得到最低分３０分，而在化学科目里他能得到５６分，多出
的２６分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化学科目，导致 “考得好不如选得好”。

本文将围绕高考科目选考机制展开理论分析，重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科目选考
是否会导致某些科目考生过少；第二，如果是的话，选考科目保障机制能否纠正这一
点？我们首先证明，博弈中存在多重均衡的情况，对于任意一门选考科目，在纳什均衡
下该科目的选考人数比例可以任意接近于０。多重均衡导致考生对均衡实现的预期不同，

因此在实际中博弈的均衡结果难以实现，部分考生在博弈结束后可能会后悔。选考科目
保障机制能够纠正这一现象：它排除掉了选考不同科目间的人数比例差异过大的均衡，

减小了多重均衡的范围。

我们也对科目选考机制的福利性质进行了分析。第一，在科目选考机制下，所有均
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的，即不存在一个均衡，所有考生的高考分数都不低于且至少有一个
人高于另一个均衡。第二，我们发现，科目选考机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即在同一均衡
中，当考生甲在所有科目上的能力都优于考生乙时，其高考分数也更高；但科目选考机

① 资料来源：“江苏２０２１新高考选科数据曝光？化学触发保底机制，那么政治呢？”，网易，ｗｗｗ．１６３．ｃｏｍ／
ｄ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ＴＮＮＰＶＣＭ０５３６ＦＹ９１．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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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不尊重特长，即若考生甲在最优的数门科目上的能力比乙在最优的数门科目上的能
力更优，其高考分数不一定高于考生乙；科目选考机制也不尊重改进，即若某 “复读”
考生在第二次考试中在所有科目上的能力都提高了，多重均衡也会导致其高考分数不一
定高于其在第一次考试中的分数。
从没有选考科目到有选考科目，科目间的分数转换至关重要。一些教育学文献注意

到了分数转换规则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温忠麟和罗冠中 （２００６）及温忠麟 （２０２０）
指出，标准分机制人为地将不同科目的考生群体的分数分布变成相同的，由于选考物理
的考生整体能力较高，因此这一机制对选考物理科目的考生是不利的。文东茅等
（２０１５）通过数据模拟发现，赋分制相比于原始分，并未降低对学生的区分度。此外，
刘海峰 （２０１９）回顾了教育部门推进高考改革的历程和遇到的困难。
虽然已有不少教育学学者对科目选考机制进行过探讨，但本文是研究高考制度改革

中科目选考机制的一篇经济学文献。过去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的经济学文献大多集中在给
定考试科目下录取机制的改革。例如，魏立佳 （２００９）证明，在平行志愿下，降低投档
比例和增加志愿个数可以提高学生效用。李小龙等 （２０１４）研究了高考招生名额在不同
省之间的分配问题。Ｌｉ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研究了考前填报志愿填报与考后填报志愿的不
同。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Ｋｅｓｔｅｎ （２０１７）和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对比研究了立即录取机制 （波士顿机
制）和平行录取机制 （上海机制）。尚未有文献对科目选考和选考科目保障机制进行研
究，我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理论结果，第三部分

为正式的模型设定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为不同均衡之间的福利比较，第五部分是本文
的结论。

二、例　　子

在引入一般性模型之前，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均衡下选考各科的考生比
例可以是任意的，而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可以有效避免选考某些科目的考生人数过少的
问题。
假设高考只涉及两个科目，分别为科目１和科目２。对于一位典型的考生，令ｘ１为

其在科目１上的能力，以表示假如所有考生都选考科目１则该考生科目１的原始分数在
考生总体中的分位数为ｘ１；类似地，令ｘ２ 为其在科目２上的能力。假设共有总质量为１
的无穷多名考生，且 （ｘ１，ｘ２）在考生群体中服从正方形 ０，１［ ］２ 上的均匀分布，即考
生在两门科目上的能力是独立的。每位考生需要在两个科目中选择一门参加考试，其高
考成绩取决于该考生在其选考科目上的能力在所有选考该科目的考生中的分位数。每位
考生知道自己的能力 （ｘ１，ｘ２），目标为最大化自己的高考成绩。
在这个博弈里，一个显然的纳什均衡如下。
结论１　以下的策略组合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所有ｘ１＞ｘ２ 的考生选择科目１，所有

ｘ１＜ｘ２ 的考生选择科目２，所有ｘ１＝ｘ２ 的考生随机地从科目１和科目２中选一科。
证明：任意考虑一名考生，设其能力分位数为 （ｘ１，ｘ２）。假设所有其他考生按照

上述策略选择考试科目，则我们需要验证这名考生也有激励按照上述策略选择考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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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此时，如图１（ａ）所示，处于正方形对角线上的考生 （例如考生Ａ）任意选择一科，
处于正方形对角线右下方的考生 （例如考生Ｂ）选考科目１，处于对角线左上方的考生
（例如考生Ｃ）选考科目２，且选择科目１和选择科目２的考生各占全体考生的一半。如
果这名能力为 （ｘ１，ｘ２）的考生选考科目１，由于选考科目１且能力低于该考生的考生
总质量为０．５　ｘ２１ （在图１（ａ）中以白色三角形表示），该考生的高考成绩是其在科目１上

的能力在所有选考科目１的考生中的分位数，即
０．５ｘ２１
０．５ ＝ｘ

２
１。类似地，如果这名能力为

（ｘ１，ｘ２）的考生选考科目２，由于选考科目２且能力低于该考生的考生总质量为０．５ｘ２２

（在图１（ｂ）中以浅灰色三角形表示），该考生的高考成绩为
０．５ｘ２２
０．５ ＝ｘ

２
２。显然，该考生

有激励按照ｘ１和ｘ２ 的相对大小选择考试科目，结论１成立。
然而，上述纳什均衡并非这一博弈的唯一均衡。事实上，均衡下选考这两个学科的

考生比例可以是任意的。即：假定选考科目１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ｒ∈ （０，１），则
对于任意的ｒ，都存在一个纳什均衡，使得该均衡下选考科目１的学生比例为ｒ。
结论２　对于任意ｒ∈（０，１），以下的策略组合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所有ｘ１／ｒ１ ＞

ｘ１／（１－ｒ）２ 的考生选择科目１，所有ｘ１／ｒ１ ＜ｘ１／（１－ｒ）２ 的考生选择科目２，所有ｘ１／ｒ１ ＝ｘ１／（１－ｒ）２ 的

考生随机地从科目１和科目２中选一科。此时，选考科目１的学生人数比例为ｒ。
证明：任意考虑一名考生，设其能力分位数为 （ｘ１，ｘ２）。假设所有其他考生按照

上述策略选择考试科目，则我们需要验证这名考生也有激励按照上述策略选择考试科
目。此时，如图１（ｂ）所示，处于曲线上的考生 （例如考生Ａ）任意选择一科，处于曲
线右下方的考生 （例如考生Ｂ）选考科目１，处于曲线左上方的考生 （例如考生Ｃ）选考

科目２，且选择科目１的考生占全体考生的比例为ｒ＝∫
１

０
ｔ
１－ｒ
ｒ１ ｄｔ１。如果这名能力为 （ｘ１，

ｘ２）的考生选考科目１，由于选考科目１且能力低于该考生的考生总质量为∫
ｘ１

０
ｔ
１－ｒ
ｒ１ ｄｔ１＝

ｒｘ１／ｒ１ （在图１（ｂ）中以白色区域表示），因此该考生的高考成绩是其在科目１上的能力在

所有选考科目１的考生中的分位数，即
ｒｘ

１
ｒ
１

ｒ ＝ｘ１／ｒ１ 。类似地，如果这名能力为 （ｘ１，ｘ２）

的考生选考科目２，由于选考科目２且能力低于该考生的考生总质量为∫
ｘ２

０
ｔ

ｒ
１－ｒ
２ ｄｔ２＝

１－ｒ（ ）ｘ１／（１－ｒ）２ （在图１（ｂ）中以浅灰色区域表示），该考生的高考成绩为ｘ１／（１－ｒ）２ 。因此，

该考生同样有激励按照ｘ１／ｒ１ 和ｘ１／（１－ｒ）２ 的相对大小选择考试科目，即按照结论２中所述策
略进行选考。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即使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一博弈也具有无穷多个纳什均

衡，其中任意的ｒ∈（０，１）都对应着至少一个纳什均衡。在ｒ接近０或者１时，均衡时
选考其中一门科目的人数过少，博弈结果在政策制定者看来可能是不合意的。值得注意
的是，我们的分析并不涉及不同考试科目的难度差别，因此降低科目难度有可能并无济
于改善选考科目学生数量差异过大的问题。
那么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是否可以有效避免选考某些科目的考生人数过少呢？考虑如

下关于科目１的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教育部门制定科目１的保障比例为ｒ，当实际选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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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比例ｒ＜ｒ时，则为科目１人为增加分数低于实考最低分的 “虚拟”考生，使得选考科
目１的考生比例增加至ｒ，因而相应提高所有选考科目１的学生的分位数。举例来说，假
设实际选考科目１的比例为ｒ＝０．４，科目保障比例为ｒ＝０．５，则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将人
为增加总质量为０．１的虚拟考生。原本在科目１上最低能力 （分位数为０）的考生，若
选考科目１，将领先所有虚拟考生，分位数为０．１／０．５＝０．２。

由此可以证明，选考科目保障机制使得在纳什均衡下，实际选考科目１的学生比例
不会低于科目１的保障比例ｒ。

图１　两科目选一时科目选考情况

结论３　如果科目１实行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则不存在选考科目１的学生比例低
于保障比例的纳什均衡。

证明：考虑任意的使得选考科目１的学生比例低于保障比例ｒ的策略组合，我们只
需说明该策略组合不是纳什均衡。此时，科目１的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将人为增加科目１
的虚拟考生。考虑一名选考科目２的考生，且其在科目２上的能力低于所有其他选考科
目２的考生。此时，这名考生在科目２上的能力在所有选考科目２的考生中的分位数为

０。如果，这名考生改为选考科目１，由于科目１中虚拟考生的存在，其将在科目１中取
得大于０的分位数，因此其有激励改为选考科目１。这就验证了该策略组合不构成纳什
均衡。

这一结论告诉我们，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有效地缓解了选考某些科目的考生人数过少
的问题。如果教育部门希望选考某一科目的比例不低于ｒ，只需将选考科目保障比例制
定为ｒ。

三、理 论 分 析

我们进入对模型的正式讨论。假设高考涉及ｎ 个选考科目，其集合记为Ｉ＝
１，２，…，ｎ｛ }。对于一位典型的考生，令ｘｉ∈［０，１］为其在科目ｉ上的能力。假设共
有总质量为１的无穷多名考生，且考生的能力向量ｘ＝ （ｘ１，ｘ２，…，ｘｎ）在考生群体
中服从密度函数ｃ（ｘ）所描述的连续分布。
假设高考政策规定每位考生需要从ｎ个科目中选择ｍ 个科目参加考试，考生在选考

科目ｉ上的成绩取决于该考生的能力ｘｉ在所有选考科目ｉ的考生的能力中的分位数，其
高考总分为其ｍ 个选考科目成绩的加总。由于我们的分析侧重学生在高考前进行科目选
考的博弈，因此我们假设考生在选考时的各科能力ｘｉ是外生给定的。另外，我们假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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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道自己的各科能力ｘｉ以及考生群体的能力分布。
每位考生需要选择的策略是选考一个含有ｍ 个科目的科目组合，即一个含有ｍ 个

元素的Ｉ的子集。所有可选的策略构成集合为Ｓ＝ｓ∈Ｐ　Ｉ（）｜ ｓ ＝ｍ｛ }，其中Ｐ　Ｉ（）是

Ｉ的幂集。全体考生的策略组合可以被描述为对 ０，１［ ］ｎ的一个划分Ｐ＝ Ｐｓ｛ }ｓ∈Ｓ，其中

Ｐｓ为所有选择科目组合ｓ的考生的向量构成的集合。在策略组合Ｐ＝ Ｐｓ｛ }ｓ∈Ｓ下，一位

能力向量为ｘ∈Ｐｓ的考生选考的科目集合为ｓ，其取得高考总分为∑
ｉ∈ｓ
ｈ（ｙｉ），其中，

ｙｉ：＝
∑ｓ∈Ｓ：ｉ∈ｓ∫ｚ∈Ｐｓ：ｚｉ≤ｘｉｃ（ｚ）ｄｚ
∑ｓ∈Ｓ：ｉ∈ｓ∫ｚ∈Ｐｓｃ（ｚ）ｄｚ

， １（）

ｙｉ 是该考生的能力ｘｉ在所有选考科目ｉ的考生的能力ｘｉ中的分位数，函数ｈ为政策所规
定的从分位数到单科成绩的对应关系，且为严格单调递增的。

我们假设每位考生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高考总分∑ｉ∈ｓ
ｈ（ｙｉ）的排名，在无穷个

学生参与的给定的纳什均衡下等价于最大化高考总分。由于函数ｈ是严格单调递增的，
因此不论ｈ的具体形式如何，每位考生的目标都是选择ｙｉ最高的ｍ 个科目参加考试。
在我们的模型中，有几处对现实的简化。首先，我们假设学生在选择选考科目时能

够完全预测自己在所有科目的成绩。① 学生在选择科目时，可以参考学校老师的建议，
观察学校上一届学生的考试情况，以及经历多次模拟考试，因此学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预测自己的分数，这一假设并不过于背离现实。我们关心的重点是考生选择科目的整体
表现，而不是个体考生在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其次，我们假设学生只在意自己的分数高
低，不在意选考科目的组成，在中国，学生更在意能上好大学，其次才考虑好的专业
（杜宛忻宜和钟笑寒，２０１８）。最后，我们假设学生是连续的，这是为了技术上的便捷，
有效避免 “加总不确定性”（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事实上，每个省的考生人数都在几
万至数十万，一个考生的偏离几乎不会对其他考生的排名产生影响，因此这一假设是可
以接受的。
我们将关注该博弈的纳什均衡，其定义如下。
定义１　一个策略组合Ｐ＝ Ｐｓ｛ }ｓ∈Ｓ被称为一个纳什均衡，如果对于任意ｓ∈Ｓ和ｘ∈

Ｐｓ，我们从ｉ∈ｓ和ｉ′∉ｓ中可推出ｙｉ≥ｙｉ′，其中ｙｉ的定义由式 （１）给出。
我们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纳什均衡下，选择各个科目的学生人数比例是怎样

的？在前面的两科目二选一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在纳什均衡下选考两个科目的学生人数
比例可以非常不平衡。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一结论是否还成立？我们将会看到，在对学
生分布的密度函数做出以下两个假设时，答案是肯定的。
假设１ （有界性）　存在ｃ＞ｃ＞０使得对于任意ｘ∈ ０，１［ ］ｎ，都有ｃ（ｘ）∈ ｃ，ｃ［ ］。
假设１要求考生在不同科目之间的分数分位数的分布既不过度稀疏，也不过度集

中。在高考各省考生人数众多、擅长科目各不相同的现实背景下，这一假设是自然的。
假设２ （对称性）　若ｘ２ 的各分量是关于ｘ１的各分量的重排列，则有ｃ（ｘ２）＝ｃ（ｘ１）。
假设２要求学生能力分位数分布的密度函数是对称的。这一假设囊括很大范围的密

① 关于填报志愿时考生是否知道成绩对录取结果的影响，可以参见 Ｗｕ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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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函数情况，例如：
例ａ：当考生各科之间的能力是相互独立的时候，ｘｉ～ｉ．ｉ．ｄＵ［０，１］，此时ｃ　ｘ（）＝１，

是对称的。
例ｂ：若考生某科ｉ的能力由两部分组成，考生的总体智力水平θ和对该科的擅长

程度εｉ，其科目ｉ的绝对能力为ｚｉ＝θ＋εｉ，θ和εｉ均服从正态分布，且 （θ，ε１，ε２，…，

εｎ）两两独立，此时ｃ　ｘ（）也是对称的。
该模型的每一个纳什均衡都被ｎ维能力空间中的一条从 （０，０，…，０）到 （１，

１，…，１）的曲线确定，能力向量位于该曲线上的考生选考任意科目得到的高考分数都
是相同的。记该曲线为Ｘ　ｘ１（ ）＝ （ｘ１，Ｘ２ ｘ１（ ），Ｘ３ ｘ１（ ），…，Ｘｎ （ｘ１）），其中Ｘ２，

Ｘ３，…，Ｘｎ为 ０，１［ ］上严格单调递增且可导的函数。为了叙述简便，我们记Ｘ１ ｘ１（ ）≡
ｘ１。能力向量为ｘ 的考生选考Ｘ－１

ｉ （ｘｉ）最高的ｍ 个科目。对于任意给定的选考比例

ｒ｛ｉ}，如果可以找到上述曲线使得能力向量位于该曲线上的考生选考任意科目得到的高
考分数都是相同的，且选择各科目的考生比例符合比例 ｒ｛ｉ}，我们即找到了符合要求的
纳什均衡。
我们将看到，该曲线是存在的，且可以被一组给定端点值的微分方程描述。如果点

Ｘ∈ ０，１［ ］ｎ位于上述曲线上，则选考科目ｉ的考生人数的边际密度为：

ｆｉ Ｘ（ ）：＝∫ ｘ－ｉ∈ ０，１［ ］ｎ－１

｜ ｉ′∈Ｉ＼ｉ｛ }：ｘｉ′＜Ｘｉ′}｜≥ｎ－ｍ

ｃ　Ｘｉ，ｘ－ｉ（ ）ｄｘ－ｉ. ２（）

不难验证，在假设１下，ｆｉ为 ０，１［ ］ｎ上的连续函数。
均衡条件要求，当考生能力向量沿着曲线运动时，考生各科目的能力在选考该科目

学生中的分位数须保持一致，且选考各科目的学生比例满足ｒｉ。该条件可被下面的方程
所描述：

ｆｉ Ｘ　ｘ１（ ）（ ）Ｘ′ｉ（ｘ１）
ｆ１ Ｘ　ｘ１（ ）（ ） ＝

ｒｉ
ｒ１
.

因此，我们所求曲线即为微分方程初值问题

Ｘ′ｉ ｘ１（ ）＝
ｒｉｆ１ Ｘ　ｘ１（ ）（ ）
ｒ１ｆｉ Ｘ　ｘ１（ ）（ ）

：＝φｉ ｘ１，Ｘ（ ），Ｘｉ １（）＝１ ３（）

所描述的曲线。
我们接下来说明，若假设１成立，则当考生选考一门科目，即ｍ＝１时，对于任意

正的科目选考人数比例组合，都存在纳什均衡，使得在纳什均衡下各科目选考人数比例
恰等于该比例。
定理１　在假设１下，若选考科目数ｍ＝１，则对于任意正的科目选考人数比例组合

ｒ＝ （ｒ１，ｒ２，…，ｒｎ），其中∑
ｎ

ｉ＝１ｒｉ＝１且ｒｉ＞０（∀ｉ∈Ｉ），都存在至少一个对应的纳

什均衡，使得在该均衡下，选考各科目的人数比例恰为ｒ。
定理１的证明思路简述如下①：
首先，我们证明，若存在函数Ｘ（ｘ１），其中各分量Ｘｉ（ｘ１）满足式 （３）规定的微

① 完整定理证明可参见附录。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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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程初值问题，且Ｘ ０（）＝０，则该函数所确定的划分构成一个选考各科的考生比例为
（ｒ１，ｒ２，…，ｒｎ）的纳什均衡。
之后，我们证明，满足上述要求的函数Ｘ　ｘ１（ ）存在。定理１得证。
当选考科目数ｍ＞１时，我们需要更强的假设才能证明服从某特定选考比例的均衡

的存在性。原因是，当选考科目数ｍ＞１时，不同策略之间的选考科目存在重叠。当选
择某策略的学生比例趋于０时，该策略包含的某些科目的学生人数比例可能并未趋于０，
这与选考科目数ｍ＝１时的情形不同。此时，式 （３）规定的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解仍然
存在，但可能会出现Ｘ ０（）≠０的情况，即该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解并不过原点。这导致
该解所确定的划分不构成纳什均衡。
为此，在选考科目数ｍ＞１时，我们额外引入了假设２，密度函数的对称性假设简

化了我们对多维微分方程的导数范围的分析。事实上，即使假设１和假设２都成立，也
无法保证在任意正的科目选考人数比例组合下Ｘ ０（）≠０不再出现，我们在定理２的证
明①中给出了反例。我们发现，在假设１和假设２下，且当选考某科目的人数比例较低
时，可以保证Ｘ ０（）＝０，从而保证了纳什均衡存在。

定理２　在假设１和假设２下，若对于某一科目ｉ∈Ｉ我们有ｒｉ∈ ０，
ｃｍ

ｃ　ｎ－１（ ）＋ｃ（ ］，
则存在一个纳什均衡，其中选考该科目的人数比例恰为ｒｉ。
定理２的证明过程与定理１类似，我们仍然将问题刻画为微分方程初值问题 （３）的

解，并要求Ｘ ０（）＝０。此时，我们发现，在假设２成立和科目ｉ选考比例满足ｒｉ≤
ｃｍ

ｃ　ｎ－１（ ）＋ｃ
时，我们能够证明满足式 （３）的函数Ｘ　ｘ１（ ）存在且Ｘ ０（）＝０。

我们注意到，定理２给出的ｒｉ∈ ０，
ｃｍ

ｃ　ｎ－１（ ）＋ｃ（ ］的条件可以充分保证均衡存在，
但不必要。例如，当所有科目选考人数比例相同，即ｒ１＝ｒ２＝…＝ｒｎ＝

ｍ
ｎ
时，也存在对

应的纳什均衡，即所有考生的策略均为选择自身的ｘｉ最高的ｍ 门科目。
定理１和定理２告诉我们，存在多重纳什均衡，其中一些均衡使得各个科目的选考

比例极度不平衡，这也使得博弈参与者很难协调，导致均衡结果在实际中难以达到。然
而，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可以有效减少多重均衡，并缓解均衡下选考比例不平衡的问题。
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的规则如下：对于每一个科目ｉ∈Ｉ，教育部门制定该科目的保障

比例ｒｉ∈ ［０，１］，当该科目的实际选考人数比例ｒｉ＜ｒｉ时，则在为该科目人为添加分数
低于实考最低分的 “虚拟”考生，使得选考该科目的考生比例增加至ｒｉ。不失一般性地，

我们假设∑
ｎ

ｉ＝１ｒｉ≤∑
ｎ

ｉ＝１ｒｉ＝ｍ ，即所有科目的保障比例之和不超过所有考生的实际

选考人数比例之和。此时，考生的能力ｘｉ在所有选考科目ｉ的考生的能力中的分位数如
式 （４）所示。

ｙｉ：＝１－
∑ｓ∈Ｓ：ｉ∈ｓ∫ｚ∈Ｐｓ：ｚｉ＞ｘｉｃ　ｚ（）ｄｚ

ｒｉ
. ４（）

① 请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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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可同时对多门科目同时实施。正如结论３中的讨论，实施选考科
目保障机制后，均衡下的选考科目人数比例不会低于保障比例。我们将这一发现总结为
定理３。
定理３　在有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时，任意纳什均衡下各科目的选考比例均满足保障

比例。在没有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时，若某一均衡中各科目选考比例均满足保障比例，则
实施该选考科目保障比例后，该策略组合仍为均衡。

定理３的直觉与前文所述例子相同①。定理３告诉我们，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可以有
效地限制均衡范围和考生比例，且不必担心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约束选考比例后会出现没
有纳什均衡的情况。进一步我们有如下简单推论。

结论４　若在没有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时存在一个纳什均衡，其中选考各科目的考生
人数比例组合为 （ｒ１，ｒ２，…，ｒｎ），则当选考科目保障比例定为ｒｉ＝ｒｉ，∀ｉ∈Ｉ，均衡
下各科目的考生人数比例组合一定是 （ｒ１，ｒ２，…，ｒｎ）。
结论４告诉我们，教育部门可通过设计选考科目保障比例来固定住各科目的考试人

数比例。然而，科目选考机制推行的初衷是赋予学生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制订比较宽松
的保障比例可以更好地将学生个人发展、高校学科发展以及国家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正如江苏省教育厅在 《关于深化高考综合改革相关政策的解读》所述，应 “促进考
生自主选科与国家人才需要和高校选拔要求更加匹配”。

四、福 利 分 析

从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高考改革的科目选考机制中存在多重均衡的现
象。一部分考生分数上升的同时，一定有另一部分考生的分数下降，因此，如果我们以
考生高考总分的排名衡量考生的福利，则不同的纳什均衡之间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我们
将这一发现总结为如下结论。

结论５　在科目选考机制下，所有纳什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的。

接下来我们考虑科目选考机制下的公平问题。有如下定义：
定义２　一个机制是公平的，如果在该机制产生的任意均衡Ｐ 下，对于具有能力分

位数向量ｘ１和ｘ２ 的任意两位考生，若ｘ１的各分量大于等于ｘ２ 的各分量，则ｘ１的高考分
数大于等于ｘ２ 的高考分数。
公平的含义是，在任意给定的均衡下，各科能力都更强的学生，一定会有更高的高

考分数。

结论６　科目选考机制是公平的。

证明：在均衡Ｐ 下，对于任意科目ｊ，都有ｘ１ｊ≥ｘ２ｊ，则由式 （１）给出的ｙｊ的定义
知，ｙ１ｊ≥ｙ２ｊ，即有ｈ（ｙ１ｊ）≥ｈ（ｙ２ｊ），也即考生ｘ１在任意给定的选考科目上的分数都比考

生ｘ２ 要高。又因为每位考生在均衡下都是选择ｙｉ最高的ｍ 个科目ｉ参加考试，因此若在

均衡Ｐ 下，考生ｘ１的策略为ｓ１，考生ｘ２ 的策略为ｓ２，则有∑
ｉ∈ｓ１
ｈ（ｙ１ｉ）≥ ∑

ｉ∈ｓ２
ｈ（ｙ１ｉ）≥

① 定理３的证明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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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２
ｈ（ｙ２ｉ）。因此考生ｘ１的高考分数大于等于ｘ２ 的高考分数。

科目选考机制允许考生自主选择科目的一个出发点是尊重考生自身特长。我们有如
下定义：

定义３　一个机制是尊重特长的，如果在该机制产生的任意均衡Ｐ 下，对于具有能
力分位数向量ｘ１和ｘ２ 的任意两位考生，若ｘ１能力分位数第ｍ 高的科目的能力分位数大
于等于ｘ２ 的最高一科的能力分位数，则ｘ１的高考分数大于等于ｘ２ 的高考分数。
尊重特长的含义是，如果一名考生最擅长 （按照在全体考生中的排名定义）的ｍ 门

科目全都强于另外一名考生最擅长的科目，则该名考生的高考排名更高。这一定义相比
于公平，更加强调考生在擅长科目的表现。
结论７　科目选考机制未必尊重特长。

证明：考虑与第二部分例子相同的环境，考生需要从科目１和科目２中选考一门，

且 （ｘ１，ｘ２）服从在正方形 ０，１［ ］２ 上的均匀分布。此时尊重特长的定义为，若ｘ１的最

高一科能力分位数大于等于ｘ２ 的最高一科的能力分位数，则ｘ１的高考分数大于等于ｘ２

的高考分数。考虑均衡Ｐ 为：对于考分为 （ｘ１，ｘ２）的任意考生，若ｘ２＜ ｘ１（ ）２，则选

考科目１，所有ｘ２≥ ｘ１（ ）２，则选考科目２。对于能力向量为ｘ１＝ １
３
，１
１０（ ）的考生来说，

该考生在均衡下选考科目１，且高考分数 （即在科目１上的排名分位数）为
１
２７
，而对于

能力向量为ｘ２＝ １
４
，１
４（ ）的考生来说，该考生在均衡下选考科目２，虽然ｍａｘ １４，１４（ ）＜

ｍａｘ １
３
，１
１０（ ），但其高考分数 （科目２上的排名分位数）为１８＞１２７，这违反了我们对尊

重特长的定义。

最后，我们设想一个反事实的情况，假设一名考生不满意高考情况，决定复读并第
二次参与高考，在复读的一年中该考生的所有能力都进步了，该考生的第二次的高考分
数一定会比第一次高吗？我们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４　一个机制是尊重改进的，如果对于该机制产生的任意均衡Ｐ１和Ｐ２ 及具有能
力分位数向量ｘ１和ｘ２ 的任意两位考生，若ｘ１的各分量大于等于ｘ２ 的各分量，则ｘ１在均
衡Ｐ１下的高考排名大于等于ｘ２ 在均衡Ｐ２ 下的高考排名。
尊重改进意味着，各科能力都更强的学生，在任意均衡下得到的最差的高考排名，

也比能力更弱的学生在任意均衡下得到的最好的高考排名要高。① 不难发现，若一个机
制是尊重改进的，则它一定是公平的。反之则不然。
结论８　科目选考机制未必尊重改进。

证明：仍然考虑与第二部分例子相同的环境 （即 “二选一”）。均衡Ｐ１为所有ｘ２＜

ｘ１（ ）
１
２的考生选考科目１，所有ｘ２≥ ｘ１（ ）

１
２的考生选考科目２；均衡Ｐ２ 为所有ｘ２＜ ｘ１（ ）２

① 定义４比较的是在不同均衡下的两个能力分位数向量的高考排名，此时高考排名与高考分数可能并不等价。
也就是说，存在一种可能，在一个均衡下的更高的高考分数对应的高考排名比在另一个均衡下更低的高考分数下对
应的排名更低。不过，当选考科目数ｍ＝１时，高考分数仍然等价于高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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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生选考科目 １，所有ｘ２≥ ｘ１（ ）２ 的考生选考科目 ２。对于能力向量为ｘ１ ＝
１
４
，５
８（ ）的考生来说，该考生在均衡Ｐ１下选考科目２，且排名的分位数为 ５８（ ）３；而对

于能力向量为ｘ２＝ １
８
，１
２（ ）＜ｘ１的考生来说，该考生在均衡Ｐ２ 下选考科目２，且排名的

分位数为
１
２（ ）

３
２

＞
５
８（ ）３，这违反了我们对尊重改进的定义。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发现，即使两个考生在两个不同的均衡下选考科目完全相同，

能力更强的考生在一个均衡下的高考排名也不一定比另一考生在另一均衡下的高考排名

更高。
综合结论７和结论８可以看到，造成科目选考机制不尊重特长和不尊重改进的原因

都是多重均衡：由于选考人数比例在相当范围内都可构成均衡，这会造成考生选考某科
目的排名分位数变动过大。一些考生家长 “考得好不如选得好”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科
目选考机制设计的初衷是尊重特长、尊重改进的，但如果不加以干预这一目标较难
达成。
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缩小了均衡的范围、减少了多重均衡的数量，这会使得考生的最

终分数波动范围减小，使得与不加任何干预相比，科目选考机制更倾向于尊重特长、尊
重改进，最终促进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

五、结　　论

２０２１年，又有七个省份宣布启动新高考改革，经过七年四轮的努力，至此，全国已
有２１个省市区实行了新高考改革，其余省市区也将在近几年推动改革。本文研究了新
高考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高考科目选考制度。我们的理论结果表明，如果
不加以限制，科目选考人数比例差异过大会成为均衡状态。如果科目间选考考生比例差
异过大，可能会导致学生报考与高校学科资源的极不匹配，对于学科均衡发展和国家长
远战略都是不利的。为了纠正可能存在的学生比例差异过大问题，目前部分省份推出了
选考科目保障制度。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一制度可能是合意的，可以消除选考人数比例
极不平衡的均衡结果。
我们的理论分析隐含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在均衡状态下并不会真正实施。虽然江苏

省在２０２１年高考中触发了化学的选考科目保障制度，但这很有可能是考生已经选完科
目后才公布了选考科目保障制度导致的。如果观察同样施行了选考科目保障制度的浙江
省和上海市，会发现物理科目选择比例保持在较高水平，保障制度没有被触发。

我们发现，在科目选考机制中，能力更强的考生的高考分数更高，说明科目选考机
制是公平的。但是特长科目更强的考生并不一定分数更高。除此之外，在跨均衡比较
时，能力更强的考生也不能保证分数更高。后两者是由于多重均衡造成选考人数比例与
单科排名分位数波动过大导致的。由于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有效约束了多重均衡的范围，
因此可以使得科目选考机制更加尊重特长和尊重公平。但该政策目前仍只在部分省市得
到施行，我们建议其他省市可考虑推广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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